
107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外交領事人員及外交行政人員、
國際經濟商務人員、民航人員及原住民族考試試題 

考 試 別 ： 外交人員考試 

等 別 ： 三等考試 
類 科 組 ： 外交領事人員各組 

科 目 ： 國際法（含國際公法與國際私法） 

考試時間 ： 2小時 座號：        

※注意： 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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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申論題部分：（75分） 

不必抄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申論試卷上，於本試題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請以黑色鋼筆或原子筆在申論試卷上作答。 

 

一、學習國際法不能忽視國際性司法機構的判決或是意見，它們對於國際法

的發展非常重要。例如 1951 年 5月 28 日國際法院對於「防止及懲治殘

害人群罪公約保留的諮詢意見」（Advisory Opinion on Reservations to the 

Convention on the Prevention and Punishment of the Crime of Genocide）和

1927 年常設國際法院對法國控土耳其的蓮花號案（The S.S. Lotus 

Case），就是著名的例子。請回答下列問題： 

推翻以往的見解，請說明以往的見解為何。（5 分） 

國際法

院蓮花號案的判決結果，和 1982 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規定不同，請

說明差異性。（5分） 

何種條件下，才能修訂既有規則或是創立新的規則？（5分） 

約第 38 條，說明聯合國國際法院在適用自己的司法判例時，必須注

意的相關規範。（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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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聯合國會員國 N國是禁止核子武器擴散條約的會員國，而且被認為是非

核國。但是近年來該國秘密研發，生產並擁有核武。最近，N國總統 K

一再表示鄰國應當歸還過去歷史上屬於 N國的領土，他不但進行飛彈試

射威脅 J 國，不久又派部隊入侵占領盛產石油的 J 國島嶼 L 島，並且指

示殺害戰俘。K總統還表示，依據國際法院的諮詢意見，N 國在必要時

有權使用核子武器。一個月前，N國扶植 L島上部分人民宣布獨立，建

立 L國。面對這種情勢，聯合國安全理事會（下稱安理會）緊急開會，

決定因應之道。 

請問依據國際法院在 1996 年的「核子武器使用和威脅的合法性諮詢

意見」的結論，N 國在何種特殊條件下，是可能可以合法使用核子

武器？（5 分） 

安理會通過決議，要求所有會員國依據「南羅德西亞」（South Rhodesia）

等先例，不承認 L國，請說明安理會要求會員國「不承認」的意涵與

法律理由？（5分） 

聯合國法律顧問建議制裁 K，請問對於違反國際法的個人，國際法上

有何制裁方式？（5 分） 

聯合國法律顧問建議安理會依據憲章第七章制裁違反條約和 N 國入

侵 L島的行為。請問法律顧問建議是否有理？憲章第 7章的相關規定

為何？（10分） 

三、國際私法傳統選法規則上，抽象地以一定之連繫因素，指向一定準據法

之適用。前述選法規則，有何優缺點？有無其他新興理論之提出？請舉

例說明之。（25分） 

乙、測驗題部分：（25分）                     代號：7101 

本測驗試題為單一選擇題，請選出一個正確或最適當的答案，複選作答者，該題不予計分。 

共20題，每題1.25分，須用2B鉛筆在試卡上依題號清楚劃記，於本試題或申論試卷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1 下列何者是國際法之主要法源？ 

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 臺灣旅行法 聯合國大會之決議 中英聯合聲明 

2 習慣法為國際法之法源之一，關於習慣國際法之形成與效力，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國際習慣係可證明為通例而被接受為法律者 

國際法院於北海大陸礁層案指出只有少數國家參加的公約，不足以構成習慣法 

國際法院於北海大陸礁層案指出習慣法僅能歷經漫長時間始能形成 

要證明形成習慣法之國家實踐存在，可以從國家外交實踐，以及國家國內行政、軍事與司法實踐觀之 

3 下列何者並非人類的共同繼承財產（common heritage of mankind）之例？ 

國家管轄範圍外之海底區域  

月球  北極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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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關稅貿易總協定有「如一會員國對於其他任何一國給予優惠之利益，則該優惠也必須無歧視地被所有其

他會員國所享有」之原則，此一原則被稱為： 

    

5 1929 年義大利與教廷締結拉特朗條約（Lateran Treaty），該條約第 7 條規定：義大利須禁止在梵諦岡附

近興建可以俯視梵諦岡之建築物。此種限制義大利使用本國領土之規定，在國際法之定性為： 

租借 共管 割讓 國際地役 

6 下列何者並非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所明文保護之航行自由？ 

內水與領海的無害通過權 用於國際航行之海峽的過境通行權與無害通過權 

群島之海道通行權及其水域的無害通過權 公海的航行自由權 

7 依聯合國憲章第 51 條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自衛權之行使必須符合必要和比例原則  

武力攻擊應限於國家或政府所發動者 集體自衛權亦包含在憲章第 51 條之範圍 

8 關於第三國參與國際法院訴訟，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某國若認為其具有法律性質之利益，將受某案件判決影響，得向法院聲請參加 

若某國提出參加訴訟之聲請，法院即有義務同意其參與訴訟 

案件涉及條約解釋時，訴訟當事國以外之其他國家若為該條約締約國，在獲得書記官長通知後，即取

得參加訴訟之權利 

涉及條約解釋之案件，其他國家若參與訴訟，判決中之解釋對該國具有同樣拘束力 

9 下列何者不屬於國際人道法所涵蓋之範圍？ 

關於戰時平民之保護  關於特定武器使用之限制與禁止 

關於海戰時商船之捕獲  關於人道干預之合法性 

10 關於國際人權公約之人權保障機制，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歐洲人權公約除了有個人控訴與國家控訴之外，還有締約國必須定期繳交國家人權報告書之制度 

公民權利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之締約國，如未簽署第一號任擇議定書，只有定期提出國家報告書之義務 

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公約直到今日仍只有國家報告制度，沒有個人申訴制度 

世界人權宣言有規定國家報告制度與國家訴訟制度，但沒有個人申訴制度 

11 關於國家之消滅，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兩德統一之後，東德與西德之國家人格均滅亡，產生新的德國 

冷戰之後，南斯拉夫社會主義聯邦共合國分裂成為塞爾維亞與蒙特內哥羅、波士尼亞與赫塞哥維那等

國，原先之南斯拉夫社會主義聯邦共合國之國家人格消滅 

南葉門與北葉門合併成為葉門人民民主共和國，原先的南葉門與北葉門之國家人格均消滅 

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分裂成為捷克共和國與斯洛伐克共和國，原先的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之國家人格

消滅 

12 關於國家在國際法上的權利和義務，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若國家之成立涉及非法武力使用與威脅，各國往往不予承認，因此無法取得完整國際法人地位 

依據蒙特維多國家權利義務公約，國家必須具有與其他國家建立正式外交關係之能力 

基於國家間的平等獨立，彼此間不能相互行使管轄，此即為外交豁免之概念 

國際法之發展建立在主權獨立國家概念下，禁止干涉他國內政，縱然透過國際組織進行集體干涉亦應

被禁止 



代號： 10170-10870 
頁次： 4－4  

13 依據維也納條約法公約，下列何者屬於條約絕對無效之事由？ 

A 國以脅迫之方式強迫 B 國締約代表締結條約 

B 國主張條約內容有違其國內法關於締約權限之規定 

A 國以賄絡之方式吸引 B 國締約代表締結條約 

B 國主張其締約時就條約重要內容發生錯誤 

14 聯合國海洋法公約關於海灣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以灣口封口線為直徑劃出一個圓形，必須水曲內水域之面積大於或等於該圓形之面積時，該水曲才是

海灣 

海灣灣口之封口線長度如果是 36 海浬，則該封口線所包圍的水域即為內水 

如果是歷史性海灣，即使該海灣之條件不符合海洋法公約關於海灣之定義，仍能按照海灣基線之規則

來劃定基線 

海灣基線劃定後，灣內之水曲是領海，基線向外 12 海浬是鄰接區 

15 國際私法上屬人法的決定基準及新趨勢為： 

戶籍、國籍、居所 住所、國籍、經常居所 住所、本籍、國籍 所在地、住所、國籍 

16 我國法院涉外民事事件的判決中，下列何者不違反公序良俗？ 

因賭博而生之債務  重婚 

宗教信仰不同致婚姻無效 天主教徒不准離婚 

17 在我國法院準據法適用錯誤，可否上訴法律審？ 

不可以，判決違背「法令」，所謂「法令」不包括準據法適用錯誤 

不可以，準據法適用錯誤即為外國法適用錯誤，法律審只審查我國法，當然不得上訴法律審 

可以，準據法適用錯誤即為我國法適用錯誤，判決違背法令，得上訴至法律審 

可以，準據法適用錯誤即為外國法適用錯誤，不論錯誤解釋適用本國法或外國法，皆得上訴法律審 

18 人格的始期與終期所衍生的相關問題，例如胎兒得主張的損害賠償請求權，應： 

適用權利能力的準據法，胎兒之本國法 

適用權利能力的準據法，胎兒其父或其母的本國法 

適用其法定代理人的準據法，其父或其母的本國法 

適用相關問題的準據法，本例應適用侵權行為的準據法 

19 下列何者為國際私法主要的適用對象或範圍？ 

 

 

（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與裁判的承認與執行 

 

20 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第 2 條以關係最切之國籍定本國法，決定何為關係最切所不考慮者為： 

國家的利益 

當事人的利益 

當事人的主觀意願，如最後取得之國籍為其真心嚮往之國籍 

客觀因素，例如當事人的住所、工作、求學或財產所在地 


